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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济南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

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#市政府各部门 $单位%&

现将 '济南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(

印发给你们#请认真贯彻执行)

济南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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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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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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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
$此件公开发布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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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南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

征收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我市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收+使用

和管理#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#根据 '中华人民共和国预

算法(和财政部 '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($财综 !

!"#"

"

$"

号%等相关规定#结合我市实际#制定本办法)

第二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属政府性基金#是政府按

城市总体规划要求#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筹集的#专项用于

建设项目规划红线以外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性资金#包

括城建综合配套费和专项配套费)

城建综合配套费是用于建设项目规划红线以外的市政道

路+桥梁+环卫+绿化+排水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专项资

金)

专项配套费是用于建设项目规划红线以外的供水+供

气+供热等专业设施建设的专项资金)

第三条 凡在本市范围内国有土地上以及政府批准的集

体土地上新建+改建+扩建各类房屋建设项目的单位和个

人#均应依据本办法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)

第四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属政府非税收入#执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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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收支两条线-规定#纳入财政预算管理)

第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负责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支管

理工作)

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历下区+市中区+槐荫区+天

桥区+历城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工作)

在现行征管体制改变前#长清区+章丘区+济阳区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区域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工作)

其他各区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参照本办法#负责各自区

域内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工作)

第六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按照房屋建设项目总建筑

面积计收#征收标准为
!'(

元.平方米#其中城建综合配套

费
#!!

元.平方米#专项配套费
#!'

元.平方米 $包含供水

!(

元.平方米#供气
!"

元.平方米#供热
)$

元.平方米%)

第七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在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

前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#或者在领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

证前签订 '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办理承诺书(#承诺在规定

时间内办理完毕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手续)凡未按规定

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建设项目#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

予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+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手续)

第八条 对已建成需分项配套供水+供气+供热等设施

的建设项目#需行业管理部门组织相关供水+供气+供热等

专营单位评估并出具意见后#依据本办法单项标准缴纳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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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套费)

对于不宜以建筑面积计收的非住宅单项供气建设项目#

供气专项配套费按照设计用量征收#征收标准为
$""

元.

*+

%

.

,

)

第九条 建设单位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后#供水+

供气+供热等专营单位不得再以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名义收

取其他费用)

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商品房销售中#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

式向购房者收取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)

第十条 建设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应严格按照

国家+省有关规定执行)下列符合条件的建设项目可享受城

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政策&

$一%棚户区改造安置住房+廉租住房+公共租赁住房+

经济适用住房等保障性住房项目/

$二%人民防空建设项目/

$三%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改造项目/

$四%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建设项目/

$五%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/

$六%驻济高等学校+中等学校+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

学设施/其教职工公寓+学生宿舍+食堂等后勤服务设施项

目减半缴纳/

$七%其他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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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政策的建设项目)

第十一条 执收单位在收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时#向

缴款人开具 ,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-#按规定及时足额

缴入国库)

第十二条 对已享受减免政策#建成后擅自改变原批准

建设用途的建设项目#建设单位一律按照本办法规定标准补

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)

第十三条 对已缴纳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#竣工后实际

建筑面积大于缴费面积的建设项目#建设单位一律按照本办

法规定标准补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差额)

第十四条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纳入财政预算#实施精

细化管理#统筹安排使用)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统筹编制年度

项目投资计划和三年中期发展规划#由财政部门审核编制城

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年度收支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#按程序报

同级人代会审查批准后执行)

第十五条 财政+审计+城乡建设等部门应按照各自职

责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+使用和管理的监督检

查)对违反规定擅自减免+截留+挤占+挪用城市基础设施

配套费的#按照 '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(和 '财政违法行

为处罚处分条例( $国务院令第
'!)

号%等有关规定予以处

理)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
!"#-

年
#

月
#

日起施行#有效期
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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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)'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济南市城市建设综合配套费

征收管理办法的通知($济政发 !

!""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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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%同时废止)

!

抄送&市委各部门#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#市政协办公厅#市监

委#济南警备区#市法院#市检察院)

各民主党派市委)

!

济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!"#$

年
#!
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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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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